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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 上旬

会 计 凭 证 填 制 的 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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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原始凭证

1. 原始凭证的要素。包括：淤原始凭证的名称；于填制凭

证的日期；盂填制凭证的单位名称或者填制人姓名；榆经办人

员的签名或者盖章；虞接受凭证的单位名称；愚经济业务的内

容；舆经济业务发生的数量、单价和金额。

2. 原始凭证的填制要求。

（1）填制及时。各类原始凭证一定要及时填写，并按规定

的程序及时送交会计部门加以审核，并以此为依据填制记账

凭证。不得因为任何原因拖延，以避免延误会计核算的正常进

行，保证会计资料的时效性。

（2）内容完整。原始凭证所要求填列的基本内容应齐全，

不得遗漏或省略。经办业务的有关部门和人员要认真审查，并

签名盖章。

3援 记录真实。原始凭证所填列的经济业务的内容和数字

必须真实可靠，符合实际情况，不允许以任何手段弄虚作假，

伪造、变造原始凭证，也不能乱估计数字。

4援 手续完备。

（1）从外单位取得的原始凭证，必须盖有填制单位的公章，

其中发票和收据还必须盖有税务部门或财政部门的监制章。

（2）从个人处取得的原始凭证，必须有填制人员的签名或

者盖章。

（3）单位自制的原始凭证必须有经办业务的部门和人员

的签名或者盖章。

（4）对外出示的原始凭证必须加盖本单位公章。

（5）收、付款项的原始凭证应由出纳人员签名或盖章，并

分别加盖“现金收讫”、“现金付讫”、“银行收讫”、“银行付讫”

等专用章，转账凭证须加盖“转讫”章。支付款项的原始凭证还

必须有收款单位和收款人的收款证明。

（6）发生销货退回的，除填制退货发票外，还必须有退货

验收证明；退款的，必须取得对方的收款收据或者汇款银行的

凭证，不得以退货发票代替收据。

（7）职工因出差借款等事由而填写的借款凭据，必须附在

记账凭证之后；收回借款时，应当另开收据或者退还借据副

本，但不得退还原借款收据。

（8）经上级有关部门批准的经济业务，应当将批准文件作

为原始凭证附件。如果批准文件需要单独归档，应当在凭证上

注明批准机关名称、日期和文件字号。

5援 连续编号。各种原始凭证必须连续编号，以便查证。如

果是已预先印定编号的原始凭证，如发票、支票等重要凭证，

在写错作废时，应当加盖“作废”戳记，连同存根一起妥善保

管，不得撕毁。

6援 书写清楚、规范。填制原始凭证时要使用黑色或蓝色的

墨水填写，文字简要，字迹端正，填写整齐规范，易于辨认。

（1）填制原始凭证、记账凭证，登记会计账簿，应使用钢笔

或碳素笔，用蓝黑墨水或碳素墨水；需要复写的原始凭证和会

计报表，可以使用蓝色或黑色圆珠笔和蓝色双面复写纸；按规

定需要使用红字时，可以使用红墨水；复写红字时，要用红圆

珠笔和红色双面复写纸。

（2）一式几联的原始凭证，必须注明各联的用途，并且只

能以一联作为报销凭证。一式几联的发票和收据，除本身具备

复写功能外，必须用双面复写纸套写。

（3）在会计凭证、账簿、会计报表和其他印有横格的会计

资料中书写文字和数字时，一般应占格距的二分之一，不要写

满格。

7. 金额数字填写规范。

（1）凡是需要填写大写和小写金额的原始凭证，大、小写

金额必须相符。

（2）阿拉伯数字应当一个一个地写，不得连笔写。在会计

凭证的合计栏数字前，或在只有一笔数字的前面，应当书写货

币币种符号或者货币名称简写，如人民币符号“预”、美元符号

“$”，并且币种符号与阿拉伯金额数字之间不得留有空白。凡

阿拉伯数字前写有币种符号的，数字后面不再写货币单位。

（3）在印有位数线的会计凭证、账簿、报表上，每一个格

只能写一个数字，不得几个数字挤在一个格里，也不得在数字

中间留有空格。在没有位数线的会计凭证里填写数字时，上下

位数要对齐。

（4）所有以元为单位的阿拉伯数字，除表示单价等情况

外，一律填写到角分；无角无分的，角位和分位可写“00”或符

号“-”；有角无分的，分位应当写“0”，不得用符号“-”代替。

（5）汉字大写金额一律使用零、壹、贰、叁、肆、伍、陆、柒、

捌、玖、拾、佰、仟、万、亿、元、角、分等，一律用正楷字或者行书

体书写，不得用 0、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等简化

字代替，不得任意自造简化字。大写金额数字到元或角为止

的，在“元”或者“角”字之后应写上“整”或者“正”字；大写金额

数字有分的，分字后面不写“整”或者“正”字。

（6）大写金额数字前未印有货币名称的，应当加填货币名

称，货币名称与金额数字之间不得留有空白。

（7）阿拉伯数字金额中间有“0”时，汉字大写金额要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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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字；阿拉伯数字金融中间连续有几个“0”字时，汉字大写

金额中可以只写一个“零”字；阿拉伯数字金额元位是“0”，或

者数字中间连续有几个“0”、元位也是“0”但角位不是“0”时，

汉字大写金额可以只写一个“零”字，也可以不写“零”字。

（8）在填制印有金额栏而没有小写合计项的原始凭证时，

不论填写几笔金额，如有空行均应划斜线注销，注销线由金额

栏填写的最后一行右下角划至最底一行的左下角。

8援 不得随意涂改、刮擦、挖补。原始凭证不得随意涂改、

刮擦、挖补。随意涂改的原始凭证即为无效凭证，不能作为填

制记账凭证或登记会计账簿的依据。如果是记载内容有误，应

由出具单位重开或更正的，更正时必须在更正处加盖出具单

位印章；如果是填写错误需要更正时，须划线更正，即将写错

的文字或数字用红线划掉，再将正确的数字或文字写在划线

部分的上方，并加盖经手人印章。提交银行的各种结算凭证的

大小写一律不得更改，如果填写错误，应加盖“作废”戳记，重

新填写。

二、记账凭证

1. 记账凭证的基本要素。包括：淤记账凭证的名称（在实

务中，凭证名称一般都会直接印好）；于填制记账凭证的日期；

盂记账凭证的编号；榆经济业务的内容摘要；虞经济业务所涉

及的会计科目（包括一级科目、二级科目和明细科目）、金额及

记账方向；愚所附原始凭证的张数；舆填制人员、稽核人员、记

账人员、会计机构负责人（或会计主管人员）的签名或盖章。对

于收款和付款记账凭证还应当由出纳人员签名或者盖章。

2. 记账凭证的填制要求。

（1）摘要内容简明、规范。记账凭证的摘要，一方面是对经

济业务的简要说明，另一方面也是登记账簿的重要依据。因

此，记账凭证的摘要必须针对不同性质的经济业务的特点，考

虑到登记账簿的需要，简明扼要地正确填写，让人一目了然。

（2）科目运用准确。填制记账凭证时，必须按照会计制度

统一规定的会计科目，根据经济业务的性质来编制会计分录，

不得改变会计科目的核算内容，不得简化或改变会计科目的

名称。这样处理的目的在于保证核算口径的一致。填制记账凭

证时应填明一级科目名称，设有二级科目或明细科目时，也应

填写清楚。一行只能填一个会计科目，借方或贷方金额应与对

应的科目在同一行。使用会计科目图章的，应与横格底线平行

盖正。

（3）金额填写规范。记账凭证的金额数字填写须正确无误，

并且符合数字书写规定，角分位不留空白，多余的金额栏应划

斜线注销。合计金额的第一位数字前要注明人民币符号（预）。

（4）凭证顺序编号。填制记账凭证时，必须对记账凭证进

行连续编号，不得漏号、重号、错号。记账凭证必须按月编号，

每月编号一次，即从每月第一号编起，按顺序编至月末。采用

通用记账凭证的，应按经济业务发生的日期顺序统一编号，以

本月第一笔业务填制第 1号凭证起，至本月最后一笔业务填

制第伊号凭证为止。采用专用记账凭证（收款凭证、付款凭证

和转账凭证）的，可以采用“字号编号法”，即按凭证类别顺序

编号（如收字第伊号、付字第伊号、转字第伊号），或者按现金收

入、现金支出、银行存款收入、银行存款支出及转账五类进行

编号（如现收第伊号，现付第伊号，银收第伊号，银付第伊号，转

字第伊号），也可采用“双重编号法”，即按总字顺序编号与按

类别编号相结合（如付款凭证为“总字第伊号，付字第伊号”等）。

若一笔经济业务需要填制两张或两张以上记账凭证时，可采

用分数编号法。如第 9号凭证涉及的业务需编制三张记账凭

证，这三张凭证编号分别为第 9 1
3
、9 2

3
、9 3

3
号，其中 9表示

业务顺序号，分母 3表示该业务顺序号的凭证共有三张，分子

1、2、3表示三张中的第 1、2、3张。

（5）记账凭证的日期应规范、准确。填制记账凭证的日期

应以财会部门受理会计事项、编制记账凭证当天为准，年、月、

日应写全。按照权责发生制原则计算收益、分配费用、结转成

本利润等调整分录和结账分录的记账凭证，虽然需要到下月

才能编制，但仍应填写当月月末的日期，以便在当月的账内进

行登记。

（6）凭证附件完整。记账凭证所附的原始凭证必须完整，

同时应注明所附的原始凭证张数，以便核对摘要及所编的会

计分录是否准确无误。所附原始凭证张数的计算，一般以原始

凭证的自然张数为准。与记账凭证中的经济业务记账有关的

每一张证据，都应当作为原始凭证的附件。如果记账凭证中附

有原始凭证汇总表，则应该把所附的原始凭证和原始凭证汇

总表的张数一起计入附件的张数之内。报销差旅费的零散票

券，可以粘贴在一张纸上，作为一张原始凭证。一张原始凭证

如涉及几张记账凭证的，可以将该原始凭证附在一张主要的

记账凭证后面，在其他记账凭证上注明该主要记账凭证的编

号或者附上该原始凭证的复印件。一张原始凭证所列的支出

需要由两个以上的单位共同负担时，应当由保存该原始凭证

的单位开给其他应负担单位原始凭证分割单。原始凭证分割

单必须具备原始凭证的基本内容，包括凭证的名称、填制凭证

的日期、填制凭证单位的名称或填制人的名称、经济业务内

容、数量、单价、金额和费用的分担情况等。结账和更正错账的

记账凭证可以不附原始凭证。

（7）在采用收款凭证、付款凭证和转账凭证等复式记账凭

证的情况下，凡涉及货币资金的收款业务，均应编制收款凭

证；凡涉及货币资金的付款业务，均应编制付款凭证；不涉及

货币资金的业务，编制转账凭证。对于涉及现金和银行存款之

间的划转业务，比如将现金存入银行、从银行账户中提取现

金，或办理各银行存款之间的划转业务，一律只填制付款凭

证，不再编制收款凭证。

（8）记账凭证填制完经济业务事项后，如有空行，应当在

金额栏自最后一笔金额数字下的空行处至合计数上的空行处

划线注销。

（9）相关人员签名盖章。记账凭证填制、审核完毕时，应在

签名栏加盖制单人员、审核人员、记账人员和会计主管人员的

印章或者签字，以明确责任。

（摘自《手把手教你做会计》，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2011

年 5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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